
本小组专题讨论的议题：新冠疫情下司法应对和法律服务经验及新启示，很
有理论和现实意义。我谨就“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互联网法院的最新发展与挑
战”，谈几点粗浅看法。

1. 互联网与司法深度融合，催生司法新业态
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，改变了人类的工作方

式、生活方式，乃至思维方式，并已开始逐步进入司法领域。互联网技术与司法
深度融合，催生了互联网法院和在线审判等司法新业态，并与上世纪 70 年代起
在发达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非诉讼解决机制（ADR）相结合，衍生出了在线纠纷
解决新机制（ODR）。

这是历史的必然，也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未来发展的大趋势。对此，商
界和法律界必须适应并且善于利用这一新发展。

2. 在线纠纷解决为新冠疫情下的司法提供有效应对方案
2020 年以来，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不但验证了在线审判这一司法制度

创新的价值，也大大促进了在线谈判、在线调解、在线仲裁等在线非诉讼解决机
制的快速成长。

新冠疫情导致人员流动受阻，产业链、供应链断裂，市场需求萎缩，企业出
现经营困难，国际商事纠纷急剧增加。由于各国采取了诸如关闭国门、颁布旅行
禁令、阻止人员流动等严格管控措施，大量案件的庭审被迫取消或延迟，对国际
商事争端的及时解决造成巨大负面影响。在此背景下，在线纠纷解决的必要性和
重要性凸显，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呈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。

3. 杭州率先开启“互联网 +”司法新模式
早在 2015 年，中国就在互联网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进行了电子商务网上

法庭实验。2017 年 8 月 18 日，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在杭州正式成立，这是司法
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，为维护网络安全、化解涉网纠
纷、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，开启了用在线方式
审理互联网案件的司法实践新篇章。

互联网法院脱胎传承于现行司法体系，但又带着鲜明的互联网基因。与传统
法院相比，互联网法院采取“网上案件网上审理”的新模式，通过诉讼全流程在
线，智能化应用与司法的深度融合，真正实现了“网上纠纷网上了”。特别是在



疫情防控期间，“指尖”立案、“云端”办案、“5G”执行，在线审理模式优
势凸显。

我们来看看互联网法院五年来的创新实践，我们称之为“杭州模式”。它的
特点是：第一，全流程在线审理，建立“一站式网上诉讼平台”，形成完整的涉
网案件司法程序链条，并具备诉状一键生成、数据自动提取、机器审查立案、大
数据类案推送等功能，可 24 小时不间断提供“一站式”司法服务。第二，首创
异步审理模式。突破时空限制，当事人可在规定期限内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，灵
活选择登录诉讼平台不同步参与诉讼。第三，探索智能辅助审理。在规则明确和
标准统一的部分涉网案件中，实现人工智能辅助庭审及判决书全文辅助生成的全
流程智能化。第四，人工智能助力完善规则、提升司法效率。互联网法院充分发
挥数字技术的先进功能，重点突破在线审理存在的当事人身份认证、在线庭审严
肃性、判决送达有效告知等难题，建立健全在线审理全流程规范体系，有效保障
当事人合法诉讼权利。尤其是以司法区块链平台为依托，确立电子证据运用规则，
实现电子数据的生成、存储和使用的全流程记录、全链路可信、全节点见证，提
高电子证据可信度和真实性，从源头解决电子证据存、取证难题。第五、司法裁
判引导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。互联网法院利用管辖集中化、案件类型化、审理专
业化的优势，通过司法裁判，逐步积累互联网司法实践，从而有利于确认网络空
间交易规则、行为规范和权利边界，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。

以上是杭州互联网法院的一些特点和经验。
接下来谈一谈“互联网+司法”模式具有的推广应用的可复制性。杭州互联

网法院是全球“互联网+司法”创新模式的先行者，并已取得明显成效。经过 5
年的探索实践，在案件审理、平台建设、诉讼规则、技术运用、网络治理等方面，
形成了符合互联网时代需求的司法经验，这些经验如“一站式诉讼平台”、“智
能立案”、电子签章、电子送达等“互联网+诉讼”工具，以及“异步审理”模
式，对于推动审判能力现代化、诉讼便捷化、司法公正可视化有着重要作用，具
有极佳的示范效应，对于在线谈判、在线调解、在线仲裁等在线争议解决方式也
极具参考价值。

当然，在线争议解决方式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。“互联网+”争议解决新
方式的出现和发展，适应了科技发展和信息化社会建设的发展趋势，以及全球
B2C 电子商务环境对争议解决现代化的客观要求，其意义是革命性的、划时代的。
但在其发展进程中，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法律问题，与其相关联的法律规则、
审理程序、诉讼习惯、法官素质、法律服务，乃至法庭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都还存
在着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和不匹配。

最后讲一讲前瞻性初步结论。以调解、仲裁、司法为代表的国际商事纠纷解
决机制的发展，既是一国法治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成熟度的反映，又是一国营商
环境和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体现，与科技进步的关系也十分密切。互联网+司法
开辟了传统司法模式变革的新时代,目前处于初创与逐步完善的上升期，未来前
景可期。

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为包括“互联网司法”在内的线上争议解决机制的扩大
应用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动力。疫情终将过去，后疫情时代，互联网法院和在线
司法仍将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向前发展。未来，以诉讼为核心的传统的商事争议
解决机制将与 ADR和 ODR同步发展，互为补充，共同构建法治国家。


